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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5-096

关于中国华电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资产

2024年度核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于 2014年 8月做出承诺，将按照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避

免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的原则，原则上以省（或区域）为单位，将同一省内（或区域内）

的相关资产注入本公司。具体操作方案将结合中国华电相关资产状况、资本市场认可程

度等因素，积极稳步推进。中国华电将在每年财务决算后，对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资产

是否符合注入条件进行核查，并进行披露。中国华电将在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资产满足

资产注入条件后三年内，完成向本公司注入资产的工作。

二、已注入资产情况

截至 2024年底，中国华电已注入本公司常规能源发电资产在运装机容量合计 10,010

兆瓦，具体如下：

注入资产情况 注入时间
注入资产规模

（兆瓦）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 82.5627%的股权 2015年 5,120

湖北华电武昌热电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019年 370

湖南华电长沙发电有限公司 70%股权 2021年 1,200

湖南华电常德发电有限公司 48.98%股权 2021年 1,320

湖南华电平江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21年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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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核查范围及情况

截至 2024年底，中国华电控股的发电企业中，已投运境内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资

产（不包括中国华电控股的区域常规能源上市公司所在区域的相关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

资产和业务，下同）在运装机容量合计 65,001.418兆瓦，具体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常规能源类型

（注）

2024年 12月 31日

已投运常规能源发

电资产装机容量

（兆瓦）

1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 火电 12,758.618

2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 火电、水电 14,964

3 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火电 4,260

4 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 火电、水电 4,204.4

5 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 火电、水电 9,349.9

6 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 火电 970

7 上海奉贤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火电 1,593.2

8 浙江华电乌溪江水力发电厂 水电 372

9
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包括福建、

天津等区域常规能源发电资产）
火电、水电 10,752

10 中国华电集团北京能源有限公司 火电、水电 3,916.1

11 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水电 660

12 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水电 1,200

13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火电 1.2

合计 65,001.418

注：火电包括燃煤机组、燃气机组、生物质和分布式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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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年底，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公司”）、中国华电集团

有限公司江苏望亭发电分公司全部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资产，及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福瑞”）、中国华电集团北京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

北京”）的部分已投运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资产已满足注入本公司的条件，并已启动资

产注入工作。

本公司于 2024年 8月 1日、2024年 10月 30日分别召开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并购重

组的相关议案，并于 2024年 11月 27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并购重组的相关议案，

2025年 7月 11日通过发行普通股（A股）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国华电持有的江苏

公司 80%股权，华电福瑞持有的上海华电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51%股权、上海华电闵行能

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55.0007%股权、华电福新广州

能源有限公司 55%股权、华电福新江门能源有限公司 70%股权、华电福新清远能源有限

公司 100%股权，以及华电北京持有的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已完成。相关资

产已全部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本公司通过向中国华电发行普通股（A股）678,863,257

股购买华电江苏 80%股权，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5

年 6月 23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上述注

入资产的在运装机容量情况如下：

注入资产情况
注入资产规模

（兆瓦）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 80%股权 12,758.618

上海华电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51%股权 26.4

上海华电闵行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187.4

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55.0007%股权 185.34

华电福新广州能源有限公司 55%股权 1,338.6

华电福新江门能源有限公司 70%股权 230

华电福新清远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75

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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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已投运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资产外，其他资产因存在土地、房产权属瑕疵率

较高或/和净资产收益率低于本公司同类资产的平均水平等问题，尚不满足注入本公司的

条件。目前中国华电仅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初步摸排，未来将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实施分

批逐步注入，资产注入具体时间和方式尚未确定，相关决策程序尚未启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15日


